
附录  

 

个案：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九日早上十时至十一

时在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（商台）雷霆 881商业一台播放的

电台节目《潮爆开运王》  

 

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两集节目，指节目主持呼吁听众参加一

个收费网上讲座，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，而关于风水的内容主

观和有误导成分。  

 

通讯事务管理局（通讯局）的调查结果  

 

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详细审视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商台的陈述

。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，包括以下各点：  

 

 个案的细节  

 

(a) 该节目是有关风水和算命的清谈节目，三名主持中一人为

风水师（相关主持）；  

 

(b) 每集节目开始前和结束后都播出声明，提醒听众堪舆学家

的意见并非精密科学，仅作参考之用（免责声明）；  

 

(c) 在每集被投诉节目的开首和结尾，三名主持皆谈及相关主

持即将举办的网上讲座（该讲座），包括讲者／主办者、日

期、费用、内容、讲授形式及报名方法等详细资料，其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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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赞该讲座的言论，以及鼓励听众报名参加的宣传语句。根

据商台的确认及该两集的内容，该讲座是有关十二生肖于

未来三年的运程；以及  

 

(d) 商台承认失误，并在提交的陈述中表示已提醒该节目的主

持和制作人注意相关的规管要求。  

 

《电台业务守则  —  节目标准》（《电台节目守则》）中

的相关条文  

 

(a) 第 13 段  —  不得鼓吹对听众有不良影响的迷信及超自然

事物。以算命、风水、神秘学、占星术等为主或与此有关的

节目，不应鼓励别人把该等活动视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用以

阐释生命的方法，也不应使人觉得该等活动为精密科学；  

 

(b) 第 41 段  —  任何节目都不得过分突出属于商业性质的产

品、服务、商标、牌子、标识，或与上述商业利益有关连的

人士，以致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。凡提及上述物品或人士，

必须基于节目的编辑需要，又或只是以附带形式出现；以及  

 

《电台业务守则  —  广告标准》（《电台广告守则》）中

的相关条文  

 

(c) 第 11(a)段  —  凡公认属于占卜星相及类似行业的产品或

服务，或与之有特别关连者，均不可在电台播放广告，但一

般趣味性玩意，例如有关星座、占星术、中国通胜、风水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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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物（不论是印刷品或是其他形式）或预录资讯服务（不论

是声带或数据），则可以在电台播放广告。  

 

通讯局的审议  

 

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，包括商台的陈述，认为：  

 

过分突出商品  

 

(a) 两集节目中重复提及该讲座，包括讲者／主办者、日期、费

用、内容、讲授形式和报名方法等详细资料，而该等内容并

非以附带形式出现，亦非基于节目本身的编辑需要。节目主

持对该讲座的称赞及有关的宣传语句，明显有过分突出该

讲座并呼吁听众参加该讲座的效果，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； 

 

不可在电台播放广告的服务  

 

(b) 该讲座明显是公认属于占卜星相行业的服务，或与之有特

别关连者，根据《电台广告守则》第 11(a)段属不可在电台

播放的广告；以及  

 

鼓吹对听众有不良影响的迷信  

 

(c) 至于投诉指有关风水的节目内容主观和有误导成分，通讯

局留意到每集节目在播出前后均播放免责声明，认为整体

而言，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该两集节目内清谈式的讨论有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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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对听众有不良影响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的效果、鼓励别

人把算命视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用以阐释生命的方法，又或

使人觉得所讨论的题材为精密科学。  

 

裁决  

 

鉴于上述情况，通讯局认为投诉成立，商台违反了《电台节目守

则》第 41 段及《电台广告守则》第 11(a)段的规定。经考虑个

案的具体事实和情况，以及其他相关因素，通讯局决定向商台

发出强烈劝谕，敦促它严格遵守相关条文。  


